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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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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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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緖
貳
拾 

行
年
三
卜
四
歲
发
命
男
等
親
視
含
一

八
號
即
星
期
四
卜
午
一
點
半
鐘
住
党
近
毋
舉
行
喪
禮
容
俟
異|
一

一
年
夏
歷
七

日*

五
日
西

勤
階
級
變
其
思
想
由
直
接
行
動
而
轉
於
阈
曾
方 

法
之
这
原
因
-
儀
勞
動
界
初
次
有
選
舉
權
：

»1

等
與
否
。
德
阈
亦
必
自
行
饿
米
康
備.
厶
" 

德
政
府
是
日
府
所
致
法
國
牒
义
内
容
刊
佈
，
內 

列
六
欵
如
左
"

期

中
覓
取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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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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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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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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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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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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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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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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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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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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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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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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